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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程序解读

（1） 创建申报。每年6月底前，各创建单位登录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在“节约型机关创建”栏目填报《江苏省节约型机关创建申报和评分表》。
1、“节约型机关创建”栏目上线后，各级党政机关根据本级创建计划，于创建当年6月底前登录信息系统平台，访问“节约型机关创建”栏目，填写申报表格中具体内容并提请初审。
2、集中办公区单位须独立进行申报，其中目标管理数据由集中办公区牵头单位（由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具体商议后确定）根据该集中办公区能耗统计年度报送数据确定后提供，示范创建成果在集中办公区内同享。
3、二级单位须在创建申报表中填写上级主管单位名称。
4、统计数据中，年度目标、十三五目标、定额管理完成情况选填其中1组数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为申报上一年度与再上一年度数据比对的下降率（如2020年创建填写2019年较2018年下降率）；十三五目标完成情况为申报上一年度与2015年数据比对的下降率（如2020年创建填写2019年较2015年下降率）；定额管理为定额标准和申报上一年实际情况（如2020年创建填写定额标准和2019年数据）。
5、目标未完成但确属有特殊情况的（如用能人数、建筑面积等发生明显变化等），须对相关情况作出详细书面说明，并将说明材料上传至申报页“附件”中。
6、已建成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部门和单位，须正常按要求申报。
（2） 初审备案。每年7月底前，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对本级创建单位的申报情况进行线上初审，督促填报错漏的创建单位修改完善信息，并将本地区年度创建初审情况汇总后，报上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
1、各级创建单位的初审工作由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组织，二级单位的创建初审由其上级主管单位组织。
2、初审过程中责任单位须对未按创建计划及时申报以及填报信息错漏的单位进行督促整改，结合信息系统对能耗统计数据进行比对，对目标管理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同时根据各年度示范创建结果公布的文件或信息系统已录入的信息，对各创建单位填报的示范创建情况进行审核。根据实际填写初审意见、责任单位名称和初审完成时间。
3、初审完成后，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汇总本地区年度创建初审情况，重点对未按计划申报或初审未通过情况进行说明，并按集中和独立办公两类对通过初审的单位进行梳理，以书面形式报上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3） 创建实施。通过初审备案的创建单位对照创建内容和评分标准，逐项检查分析，查找短板弱项，制定提升措施并认真抓好整改落实。
1、通过初审备案的创建单位具体抓好自身创建工作，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抓好创建工作跟踪问效和具体事项推动协调。
2、创建过程中要根据评分表中项目内容逐项制定措施并抓好整改，确保实效。
3、已建成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部门和单位，对照创建标准找差距补短板，做好完善提升工作。
（4） 自评上报。每年10月底前，各创建单位根据《江苏省节约型机关创建申报和评分表》开展自评，得分85分及以上的，在线填报具体得分，并根据要求逐项提交电子佐证材料。
1、各创建单位对照评分表中评价要素、评价方法和评分规则，结合具体解读，逐项逐条开展自评，填写自评得分，提交相对应的电子佐证材料（同一评价要素的佐证材料统一编排于单个wps或word电子文档中作为附件上传）。
2、集中办公区单位无法独立开展自评的项目，由牵头单位结合总体创建情况和评分标准确定自评得分后提供给其他创建单位自行填写，电子佐证材料由牵头单位统一整理后在本单位自评过程中上传。
3、电子文档中的图片在确保清晰度前提下控制好大小以便上传下载。
4、已建成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部门和单位，结合评分标准和完善提升情况完成自评后即视为建成节约型机关。
（5） 评价核查。每年11月底前，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完成对本地区创建单位自评情况的核查工作。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本地区年度创建工作情况汇总后，上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12月底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对各设区市创建行动进行抽查。
1、 各级创建单位的评价核查工作由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组织。核查过程中，责任单位须对照评分表、自评得分和相关佐证材料逐项逐条进行核对查验，对佐证材料不准确、不全面的单位督促限期修订补充，补充后仍有问题的，按实际情况填写核查后得分，对佐证材料能够支撑其自评得分的单位，按自评得分填写核查得分。
2、对集中办公区各创建单位的评价核查，除各单位可独立开展工作的项目外，核查得分可参照该集中办公区创建牵头单位，但须逐个单位逐项填写。
3、已建成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部门和单位不进行评价核查。
4、评价核查完成后，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本地区年度创建工作情况进行汇总，书面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5、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对各设区市创建行动进行抽查前，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对所辖县（市、区）创建完成单位进行抽查。抽查情况与核查结论不符的，核查责任单位须作出书面说明。
6、已建成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部门和单位不纳入抽查范围。
（6） 组织公示。次年3月底前，对达到节约型机关创建标准的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公示且无异议的，报国管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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